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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14442201]專案目標
更新本院體育館之網路線及既有網路機櫃，建置穩定可靠之有線及無線網路環境。
2 [bookmark: _Toc214442202]用語釋義
2.1 原廠：係指原製造廠商、原廠台灣分公司、原廠授權代理商或原廠授權經銷商。
2.2 南港院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2.3 南部院區：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100號。
2.4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3號。
2.5 本案保固說明：
2.5.1 原廠保固起始日：為原廠出貨日、產品註冊日或依原廠證明文件所定義之日。
2.5.2 廠商保固起始日：為驗收合格日。
2.5.3 全年無休保固服務：提供每日24小時，每週7天（24 x 7）之全年無休保固服務，得標廠商應於接獲本院報修後，於本院指定之時間到場服務。
2.5.4 工作日保固服務：提供工作日8小時，每週5天（8 x 5）之保固服務，得標廠商應於接獲本院報修後，當日到場服務。
2.5.5 [bookmark: _Hlk212844695]次一工作日保固服務：提供工作日8小時，每週5天（8 x 5）之保固服務，得標廠商應於接獲本院報修後，次一工作日到場服務。
3 [bookmark: _Toc214442203]投標要項
3.1 投標廠商如有了解本案建置環境需求，得於採購公告（或更正）日次日起5個日曆天內洽本院資訊服務處，至布設地點及機房，了解本案需求範圍、現場環境（包含集線機房位置、資訊管道、垂直管道、館內UTP配置等）
3.1.1 投標廠商如未到場，本院無法再次受理現場會勘申請。
3.1.2 現場勘查之時間安排請聯絡（02）2789-9493或郵寄至noc@sinica.edu.tw。
3.2 投標廠商投標時，須提具完整「標價清單」（附件1），僅備註欄得空白。
3.3 投標廠商投標時，須檢附設備型錄佐證，彙整為規格答復書，供規格審查之用。
3.3.1 規格答復書（附件2）由規格對照表及原廠設備型錄組成，編有頁碼。投標廠商於規格對照表填寫各項規格於型錄上的相應頁次，並註明是否符合規格，同時於型錄上標示符合規格之處，俾便審查。與原廠型錄無關的項目，應備註執行能力。
3.3.2 若有規格項目原廠型錄無法充分答復，投標廠商可就不足部分，由設備原廠網站列印資料佐證，且須註明網址並標示符合規格之處。
3.4 本需求書中「4.標的物」所列為最低要求，投標廠商提出之標的物應符合或優於本案要求。
3.5 [bookmark: _Hlk198739717]投標廠商須於投標時檢附國際第三方實驗室對本需求書4.2和4.4至4.5品牌的認證影本，且該認證須為本案開標日之前5年內取得。若該認證為一次性認證，須由認證實驗室網站列印認證仍為有效之證明。
3.6 得標廠商對於本院權責內之配合事項須明確提示時程，如未提示不得以不得以本院未配合作業為由，免除違約罰則。另須事先與本院商定相關時程，若履約逾期，不得以本院未配合作業為由，免除違約罰則。
3.7 得標廠商提供標的物之功能，未於本需求規格書提及者，皆視為本案規格，得標廠商必須於保固期內，配合本院需求提供諮詢及維護服務。
3.8 得標廠商須提供標的物安裝所需之設備零組件及線材等，完成標的物安裝及測試。
3.9 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充分了解本案之內容範疇，得標後非經本院同意，不得以不瞭解本案各項既有之條件、系統運行環境或法規為由，要求延後履約或相關補償。
3.10 得標廠商應於履約前確保各項設施品質良好，於本案履約期間內提供穩定的服務品質。
4 [bookmark: _Toc214442204]標的物
本案需求如下：
	項次
	標的物品項名稱
	數量
	單位

	1
	網路機櫃
	2
	組

	2
	單模光纜（Single – mode）
	110
	公尺

	3
	光纜收容箱（含耦合頭、Patch Cord等相關配件）
	2
	組

	4
	Cat6網路線路（含UTP、Keystone、Patch Cord、Patch Panel）
	70
	點

	5
	Cat6A網路線路（含FTP、Keystone、Patch Cord、Patch Panel）
	32
	點

	6
	佈線及測試
	1
	式


4.1 網路機櫃
4.1.1 安裝地點為體育館1、2樓，位置由院方指定。
4.1.2 壁掛式機櫃，機櫃兩側可拆卸。
4.1.3 機櫃高度：可使用高度6U~10U 。
4.1.4 機櫃深度：600mm（±2 mm）。
4.1.5 機櫃整體符合EIA-310-D規範要求，依據ANSI/EIA RS-310C標準規範製造，且需通過國際第三方實驗室（如UL、3P、Delta、ETL及SGS等）認證。
4.1.6 機櫃本體須為金屬材質，具永久防銹特性。
4.2 單模光纜（Single–mode）
4.2.1 須建置1至2樓骨幹光纜。
4.2.2 提供9/125μm/12c光纜，於兩端以光纜收容箱收容，面板採LC形式。
4.2.3 本案所使用之光纖，須符合ITU-T G.652.A（或含以上規格要求）光纖規範或符合TIA/EIA 568-C.3之規範。
4.2.4 光纜結構：外披覆材質為LSＯH內置套管結構，具玻璃纖維絲加強抗張力保護材料防鼠囓（Glass-roving Rodent Protection）保護層，整體結構不含任何金屬，可防雷擊，無需接地。
4.2.5 溫度範圍於運作時：0℃至＋70℃。
4.2.6 模場直徑（mode field diameter）：8.6 - 9.5 0.7μm。
4.2.7 外徑（cladding diameter）：1251μm。
4.2.8 保護層（coating diameter）：2455μm。
4.2.9 核心核殼層同心圓誤差值≦0.5μm。
4.2.10 核殼披覆層同心圓誤差值≦12μm。
4.2.11 核殼非圓率≦1％。
4.2.12 波長適合1310nm及1550nm 兩種光波長傳輸，特性符合ITU-T G.652。
4.2.13 最大衰減波長1310 nm≦0.4 dB/km、波長1550 nm≦0.25 dB/km。
4.2.14 光纖色散損失（dB/km）：≦3.5 at 1310nm,≦18 at 1550n。
4.3 光纜收容箱（含耦合頭、Patch Cord等相關配件）
4.3.1 符合 EIA-310標準19吋標準機架式收容箱，1U高度。
4.3.2 接續容量須可容納48芯光纖接頭（Connector）及耦合頭（Adaptor or Coupling），並備有儲線盤，以保護光纖。
4.3.3 箱體採採鋁合金材質（如A6063T5），具防腐蝕烤漆或粉體烤漆處理。
4.3.4 裝設維修由前端操作；維修時不需拆除箱體或相關設備。
4.3.5 外部面板採用平面型鈕釦，不須特殊工具，徒手即可拆除外部面板。
4.3.6 耦合頭（connector）型式：為LC型式須符合IEC 61754-20標準。
4.3.7 熔接用之Pig-Tail須具有PVC包覆，不得使用裸光纖。型式為LC/UPC。
4.4 Cat 6 網路線路（含UTP、Keystone、Patch Cord、Patch Panel，須為同一廠牌）
4.4.1 須建置Cat6網路線路共70點條，配置如下：
4.4.1.1 1樓機櫃至1樓各指定空間，共28埠。
4.4.1.2 2樓機櫃至2、3樓各指定空間，共42埠。
4.4.1.3 體育館1至3樓平面圖（附件4）
4.4.2 每條UTP線路為4對水平雙絞線。
4.4.2.1 產品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或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
4.4.2.2 線材絕緣材質須為聚乙烯PE（polyethylene）。
4.4.2.3 纜線外被覆材質須為低煙無鹵素，符合LSＯH或LSZH特性材質。
4.4.2.4 於各空間佈設CAT6網路線路點至1、2、3樓各個院方指定位置。機房端以Patch Panel收容，使用者端接線盒或面板收容。
4.4.3 Cat6 UTP跳線（patch cord）
4.4.3.1 產品性能需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或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並提供功能測試報告。
4.4.3.2 壓接色序位置須符合 EIA/TIA 568B標準。
4.4.3.3 外層被覆材質特性須與上述4.4.2「Cat.6 UTP線路」為同一材質。
4.4.3.4 跳線RJ-45接頭及線材採機械式壓線，提供非膠黏式標示線路號碼。跳線接頭須以一體成形方式提供接頭懸臂保護機制。
4.4.3.5 機房端須為26~28AWG /CAT6極細短跳線。
4.4.3.6 跳線須為多股型式之軟線，俾利於施作安裝。
4.4.4 Cat6接續端子（Keystone）
4.4.4.1 接續端子產品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或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
4.4.4.2 塑料符合UL94V-0等級之ABS材質。
4.4.4.3 使用者端依本院指示，安裝資訊插座面板或資訊插座盒。
4.4.4.4 資訊插座面板或資訊插座盒具備非分離式防塵蓋功能。
4.4.5 Cat6 UTP跳線面板（Patch Panel含Keystone）
4.4.5.1 產品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或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
4.4.5.2 跳線面板為1U高度，適合於19吋機櫃，一字平面型式，可收容24 Port。
4.4.5.3 跳線面板本身需有後理線架之設計，用以固定纜線並避免纜線過度曲折。
4.4.5.4 採用模組式（Keystone Jack）資訊插座設計。
4.4.5.5 跳線面板資訊插座須具備非分離式防塵蓋功能。
4.4.5.6 機房端Panel面板需插滿Keystone（包含未拉線部分）。
4.5 Cat 6A 網路線路（含FTP、Keystone、Patch Cord、Patch Panel，須為同一廠牌）
4.5.1 須建置Cat 6A 網路線路共32點，配置如下：
4.5.1.1 1樓機櫃至1樓各指定空間，共6埠。
4.5.1.2 2樓機櫃至2、3樓各指定空間，共26埠。
4.5.1.3 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A或ANSI/TIA/EIA-568-C.2/EN 50173 Category-6A之Cat.6A性能要求。
4.5.1.4 遮蔽式雙絞線水平纜線每條4對為單位，必須為雙絞線，並以鋁箔遮蔽隔離干擾。
4.5.1.5 線材絕緣材質須為HDPE，纜線中心另加十字骨架隔離。
4.5.1.6 纜線外被覆材質須為低煙無鹵素，符合LS0H或LSZH特性材質。耐燃測試（Flame Retardant）符合IEC 60332-1耐燃標準。
4.5.2 Cat 6A遮蔽式雙絞線跳線面板（Cat 6A Patch Panel含Keystone）
4.5.2.1 須符合或優於ANSI/TIA-568 C.2、ISO/IEC 11801 Category-6A性能要求。
4.5.2.2 跳線面板為1U高度，適合於19吋機櫃，一字平面型式，可收容24 Port。
4.5.2.3 跳線面板本身需有後理線架之設計，用以固定纜線並避免纜線過度曲折。
4.5.2.4 須為遮蔽模組式（Keystone Jack）資訊插座設計。
4.5.2.5 跳線面板資訊插座須具備非分離式防塵蓋功能。
4.5.2.6 機房端Panel面板需插滿Keystone（包含未拉線部分）。
4.5.3 Cat 6A 跳接線（Cat 6A Patch Panel）
4.5.3.1 須符合或優於ANSI/TIA-568 C.2、ISO/IEC 11801 Category-6A性能要求。
4.5.3.2 壓接色序位置須符合 EIA/TIA 568B標準。
4.5.3.3 纜線外被覆材質須為低煙無鹵素，符合LS0H或LSZH特性材質。耐燃測試（Flame Retardant）符合IEC 60332-1耐燃標準。
4.5.3.4 跳接線纜線RJ-45接頭及線材採機械式壓線，並提供非膠黏式標示線路號碼。跳接線接頭須以一體成形方式提供接頭懸臂保護機制，並提供不同顏色區分線路區域。
4.5.3.5 跳接線須為單芯或多股型式之軟線，俾利於施作安裝。
4.5.3.6 機房端須為26~28AWG跳接線。
4.6 佈線及測試
4.6.1 光纜纜線及網路線佈設：
4.6.1.1 可使用機房內既設光纜纜線架，光纜於線架內須排列整齊，由本院視實際情況要求於出線架處以纏繞管或PVC管包覆保護，線之頭尾兩端皆需清楚標示。
4.6.1.2 纜線於無線架處，廠商須配置PVC管或線架保護，並以螺桿固定於天花板/樓板，不得附著於既有管線或其他設備。
4.6.1.3 線架內及機櫃內之纜線，須排列整齊避免交錯，並以束帶或魔鬼氈式粘扣帶固定。
4.6.1.4 每條光纜僅可於終端（兩端）以耦合頭（connector）的形式配接光纜收容模組並安裝於既設光纜收容箱，一線到底，不可於施作地點之管道間截斷或自行改接。
4.6.1.5 纜線須黏貼明顯之防水性標示。
4.6.1.6 各項施作須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布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110年2月22日 通傳基礎字第11063002172號公告）相關規定。上開技術規範檔案下載網址：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38&sn_f=45731。
4.6.1.7 施作範圍內各辦公室須保持作業現場整潔，每日工作完畢後須將環境清潔整理。
4.6.1.8 開放式線架內以及機櫃內之纜線，須排列整齊避免交錯，並以魔鬼氈式粘扣帶固定。
4.6.1.9 本案纜線於無線架處，廠商須配置PVC管或線架保護，並以螺桿固定於天花板/樓板，若進入本案指定空間可採沿壁面配管方式，皆不得附著於既有管線、其他設備及交錯放置。
4.6.1.10 佈設資訊纜線時，不可剪斷或破壞管道內既有纜線，倘若施作時造成斷線或相關損失，依契約廠商應對本院與第三人採取賠償等措施。
4.6.1.11 如因施作需要，任何鑽孔洗洞之動作均須徵得本院承辦單位同意始可進行。
4.6.1.12 所有切割作業應於室外完成，非經本院同意，不得於機房內進行。
4.6.1.13 如需進行鑽孔打鑿作業須同時以吸塵器清理鐵屑或粉塵，並於施作完畢後將廢棄物依相關法規清除乾淨，不得棄置於本院。
4.6.1.14 施作、測試所需之工具、設備，由得標廠商自行準備。
4.6.1.15 無遮蔽式雙絞線纜線採ANSI/TIA/EIA-568-B T568B標準施作。
4.6.1.16 施作前視需要於現場放樣丈量，以確認纜線長度符合所需。
4.6.1.17 施作期間，應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辦理。得標廠商若損毀物品，應立即修護或負責賠償。
4.6.1.18 得標廠商須遵守本院其他施作相關規定，如門禁、施作時間等。



4.6.2 功能測試報告：
4.6.2.1 [bookmark: _Hlk214538319]Cat6及Cat6A線路需包含以下：
4.6.2.1.1 [bookmark: _Hlk214538385]提供Cat6及Cat6A線路、跳線之原廠檢測證明。
4.6.2.1.2 網路線路之測試程序及結果，提交功能測試報告及電子檔（含測試原始檔及PDF格式）。
4.6.2.1.3 標的物摘要說明，包括標案名稱、線材規格型號及功能特性等。
4.6.2.2 光纜需包含以下：
4.6.2.2.1 光纜纜線、光纜跳線之原廠（原製造廠商或原廠台灣分公司）證明。
4.6.2.2.2 標的物摘要說明，包括標案名稱、線材規格型號及功能特性等。
4.6.2.2.3 光纜之測試程序及結果，提交功能測試報告及電子檔（含測試原始檔及PDF格式）。
5 [bookmark: _Toc214442205]專案時程
5.1 於以下履約期限前來函報驗：
□決標之日起    個日曆天內完成履約。
█決標次日起  25  個日曆天內完成履約。
□本院發函之指定日起    個日曆天內完成履約。
□本院發函之指定日起     個日曆天內將本案標的物送達本院指定之地點（第一階段履約）。
□本院發函之指定日起    個日曆天內完成本案所有應辦事項（第二階段履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bookmark: _Toc214442206]資訊安全
6.1 得標廠商須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相關子法、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通安全規範及標準，並遵守機關資通安全管理及保密相關規定。若有違反情事，致本院權利受損，得標廠商應負賠償之責任。
6.2 本案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所使用之資通訊產品應為「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廠牌之設備。
7 [bookmark: _Toc214442207]安裝作業
7.1 █所有佈設之光纖跳線及UTP線路兩端參照4.6.1規定標示。
7.2 █依照本院要求分類，利用原包裝紙箱進行收納整理與堆放整齊。
8 [bookmark: _Toc214442208]文件規定
8.1 本案各項履約文件、表單，應以A4紙張製作，由左至右、直式橫書繕打，履約文件封面應註明案名、案號、文件名稱、版本、日期、廠商名稱，並應附目次，內頁加頁碼，除封面及隔頁外，請雙面列印，並裝訂成冊。
8.2 完工報告書包含下列項目：
█標的物及規格清單，內容包括設備名稱、型號、保固年限、主要規格等。
█本案標的物完工文件，包含本案標的物配置圖面（包含平面圖、升位圖、管道圖、資訊插座分布圖等之圖示或說明），施工前中後照片。
█標的物部署後架構圖及組態，至少包括設備名稱、位置、網路IP、接線、電力線、標籤等之圖示或說明。
█其他：
1.提供線路布設竣工圖（平面圖、升位圖、管道圖，標示機櫃名稱、纜線布設資訊及編號等），書面及電子檔（含AutoCAD及PDF格式）。
2.提供OTDR測試原始資料與功能測試報告等相關資料。 
8.3 □驗收計畫書包含下列項目：
□本案標的物之規格及授權畫面。
□驗收情境說明。
□本案標的物之規格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bookmark: _Toc214442209]驗收作業
9.1 本案標的物4.1至4.5須為原廠（原製造廠商或原廠台灣分公司）外觀完好之新品，並於驗收時出具以下證明： 
□原廠新品證明或原廠出廠證明
□得標廠商出具之新品證明（須加蓋公司大小章）或出廠證明
□原廠保固證明
█得標廠商出具之保固證明（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其他：                   
9.2 廠商隨函交付
█完工報告書
□驗收計畫書
█功能測試報告（附件3）
□其他：                   
9.3 □本案標的物應優先提供「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製造者，如無「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製造之製品，應出具原廠證明文件。
9.4 本案標的物（全部或部分）交貨及驗收，於決標後視本院相關進度，本院得通知指定於下列地點進行。
█南港院區
□南部院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其他：                   
9.5 驗收作業得按□驗收計畫書實施；█完工報告書內之項目隨機抽樣確認。
9.6 光纜驗收：
9.6.1 本院準備FLUKE DSX-8000儀器，由指定同仁以OptiFiber Pro-Quad模組，進行OTDR OS2 singlemode測試類型、波長1310nm,1550nm抽測，檢測結果須通過。
9.6.2 Cat.6 UTP線路纜線傳輸特性應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布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第18.5項，所列舉之測試方法、測試項目及測試標準。
9.6.3 以本院準備DSX-8000 Cable Analyzer 數位式纜線認證分析儀進行測試，機房端到各指定位置Data Outlet 以Cat.6 UTP線路以永久配線（TIA/ISO Permanent Link）之鏈結型態進行測試。
10 [bookmark: _Toc214442210]保固服務
10.1 保固期：本履約標的履約完成，並自
□驗收合格之日起，由得標廠商提供     年保固
□自出貨日起，由原廠提供___年保固
█驗收合格之日起，由得標廠商提供 1 年保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2 除另有規定者外，得標廠商接獲本院需求之日起，應於7個日曆日內完成本院所提之保固服務。
10.3 □得標廠商得於保固期內，提供本案各標的物一次搬遷服務，依照本院要求內容作業，並於指定時間，安裝標的物於指定機櫃，必要時需搬移其他設備，騰出空間，並進行安裝與連結，須與本院討論確認設定細節並執行。提供安裝所需全部線材及光介面模組，完成線路連接，線材兩端依規定編號。
10.4 得標廠商應於保固期內提供標的物使用、管理、效能調整及與其他設備連接等之諮詢服務。自得標廠商接獲本院需求之日起，應於7個日曆日內完成。
10.5 得標廠商應於保固期內提供標的物設定協助，於本院通知次日起 7 個日曆天內與本院討論作業內容，作業時間除本院同意外，作業內容須與本院確認次日起21個日曆天內完成，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進行，依本規格書「延遲罰則」一節辦理。
10.6 所有標的物於保固期內，得標廠商依契約第七條規定之工作時間提供
□全年無休保固服務（項次2.5.3）
□工作日保固服務（項次2.5.4）
█次一工作日保固服務（項次2.5.5）
□其他：                         
10.7 得標廠商應於接獲監控通知或本院故障通知之次日起 2 個工作日內修復，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完修應以同等品替代，同等品之認定，需經本院同意。以同等品替代不得超過 60 個日曆天（本院通知次日起）。
10.8 本案標的物如經判定需更換良品，得標廠商應於本院通知故障維修之日起算60個日曆天更換為良品。良品更換以相同標的物型號為原則，如以同等品更換，需經本院同意。且更換之良品出廠日期不得早於原驗收合格之日前12個月。若逾上述更換日期，依本規格書「延遲罰則」一節辦理。
10.9 標的物修復後得標廠商需提供事件處理說明，列出故障設備、故障原因、影響範圍、發生時間、修復時間及處理過程等，須於本院通知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完成。
10.10 得標廠商應通知標的物韌（軟）體重大更新訊息，提供版本差異說明或相關手冊，確認漏洞有無遭利用，並依本院要求升級至指定版本。若得標廠商未事前通知，以致標的物因軟、韌體未更新而異常或導致資安事件，不論當日故障之設備數量與次數為何，自本院通知之日起至全數改善完畢之日止，依本需求書「延遲罰則」一節計罰。
10.11 得標廠商得配合本院辦理持續營運演練，每年1次（若無則免），本院提供文件格式，須於本院演練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交付報告。另若演練失敗，亦得配合再演練。
10.12 設備因韌體自動更新導致網路服務異常，得標廠商須與本院商議合理期限內排除，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進行，依本需求書之「失誤罰則」一節辦理。
10.13 本案設備若發生資安事件，得標廠商須於本院通知之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提出相關日誌，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進行，依本需求書之「失誤罰則」一節辦理。並於本院通知次日起7個日曆天內提出完整事件報告。
10.14 得標廠商如未能於本院通知之指定時間完成保固相關作業，依本需求書「延遲罰則」一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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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失誤罰則
11.1.1 本案於履約及保固期間，若因得標廠商作業失誤或設施異常，以致本院有資訊服務中斷或遭受嚴重干擾之狀況（後稱失誤影響），應予計罰並於請款前繳納罰款。惟若本院已公告維護期間及受影響範圍，則得標廠商失誤的影響時間及範圍屬公告界定部分不罰。罰款計算方式如下：
11.1.2 失誤影響時間5分鐘以上，未達15分鐘者，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0.5‰。
11.1.3 失誤影響時間15分鐘以上，未達30分鐘者，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0.8‰。
11.1.4 失誤影響時間30分鐘以上，未達60分鐘者，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1‰。
11.1.5 失誤影響時間達1小時以上，每1小時者，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1.5‰，未達1小時部分以1小時計。
11.2 延遲罰則：除契約或本需求書另有規定者外，得標廠商未於本院指定之時間完成相關作業，每日以該標的物契約價金之3‰計算罰款，未滿1日以1日計。
11.3 依本需求書「罰則」一節所生之罰款，得標廠商應於申請退還保固保證金前繳納罰款，逾期未繳納，本院將扣除保固保證金後，退還剩餘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不足時得向得標廠商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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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標價清單	
	「體育館網路及機櫃更新」採購案
（案號：its114-088）

	項次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備註

	1
	網路機櫃
	2
	組
	
	
	

	2
	單模光纜（Single–mode）
	110
	公尺
	
	
	

	3
	光纖收容箱（含耦合頭、 Patch Cord等相關配件）
	2
	組
	
	
	

	4
	Cat6 網路線路（含UTP 、Keystone、 Patch Cord 、 Patch Panel）
	70
	點
	
	
	

	5
	Cat6A 網路線路（含FTP、Keystone 、Patch Cord、Patch Panel）
	32
	點
	
	
	

	6
	佈線及測試
	1
	式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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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規格
	型錄
頁碼
	符合
規格
	備註

	1
	網路機櫃

	1.1
	安裝地點為體育館1、2樓，位置由院方指定。
	
	
	

	1.2
	壁掛式機櫃，機櫃兩側可拆卸。
	
	
	

	1.3
	機櫃高度：機櫃可使用高度6U~10U。
	
	
	

	1.4
	機櫃深度：600mm（±2 mm）。
	
	
	

	1.5
	機櫃整體符合EIA-310-D規範要求，依據ANSI/EIA  RS-310C標準規範製造，且需通過國際第三方實驗室（如UL、3P、Delta、ETL及SGS等）認證。
	
	
	

	1.6
	機櫃本體須為金屬材質，具永久防銹特性。
	
	
	

	2
	單模光纜（Single–mode）

	2.1
	須建置1至2樓骨幹光纜。
	
	
	

	2.2
	提供9/125μm/12c光纜，於兩端以光纜收容箱收容，面板採LC形式。
	
	
	

	2.3
	本案所使用之光纖，須符合ITU-T G.652.A（或含以上規格要求）光纖規範或符合TIA/EIA 568-C.3之規範。
	
	
	

	2.4
	光纜結構：外披覆材質為LSＯH內置套管結構，具玻璃纖維絲加強抗張力保護材料防鼠囓（Glass-roving Rodent Protection）保護層，整體結構不含任何金屬，可防雷擊，無需接地。
	
	
	

	2.5
	溫度範圍於運作時：0℃至＋70℃。


	
	
	

	項次
	規格
	型錄
頁碼
	符合
規格
	備註

	2.6
	模場直徑（mode field diameter）：8.6 - 9.5 0.7μm。
	
	
	

	2.7
	外徑（cladding diameter）：1251μm。
	
	
	

	2.8
	保護層 （coating diameter）：2455μm。
	
	
	

	2.9
	核心核殼層同心圓誤差值≦0.5μm。
	
	
	

	2.10
	核殼披覆層同心圓誤差值≦12μm。
	
	
	

	2.11
	核殼非圓率≦1％。
	
	
	

	2.12
	波長適合1310nm及1550nm 兩種光波長傳輸，特性符合ITU-T G.652。
	
	
	

	2.13
	最大衰減波長1310 nm≦0.4 dB/km、波長1550 nm≦0.25 dB/km。
	
	
	

	2.14
	光纖色散損失（dB/km）：≦3.5 at 1310nm,≦18 at 1550n。
	
	
	

	3
	光纜收容箱（含耦合頭、Patch Cord等相關配件）

	3.1
	符合 EIA-310標準19吋標準機架式收容箱，1U高度。
	
	
	

	3.2
	接續容量須可容納48芯光纖接頭（Connector）及耦合頭（Adaptor or Coupling），並備有儲線盤，以保護光纖。
	
	
	

	3.3
	箱體採採鋁合金材質（如A6063T5），具防腐蝕烤漆或粉體烤漆處理。
	
	
	

	3.4
	裝設維修由前端操作；維修時不需拆除箱體或相關設備。
	
	
	

	3.5
	外部面板採用平面型鈕釦，不須特殊工具，徒手即可拆除外部面板。

	
	
	

	項次
	規格
	型錄
頁碼
	符合
規格
	備註

	3.6
	耦合頭（connector） 型式：為LC型式須符合IEC 61754-20標準。
	
	
	

	3.7
	熔接用之Pig-Tail須具有PVC包覆，不得使用裸光纖。型式為LC/UPC。
	
	
	

	4
	Cat 6 網路線路（含UTP、Keystone、Patch Cord、Patch Panel，須為同一廠牌）

	4.1
	須建置Cat6網路線路共70點條，配置如下：
	
	
	

	4.1.1
	1樓機櫃至1樓各指定空間，共28埠。
	
	
	

	4.1.2
	2樓機櫃至2、3樓各指定空間，共42埠。
	
	
	

	4.1.2
	每條UTP線路為4對水平雙絞線。
	
	
	

	4.1.2.1
	產品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或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
	
	
	

	4.1.2.2
	線材絕緣材質須為聚乙烯PE（polyethylene）。
	
	
	

	4.1.2.3
	纜線外被覆材質須為低煙無鹵素，符合LSＯH或LSZH特性材質。
	
	
	

	4.1.2.4
	於各空間佈設CAT6網路線路至1、2、3樓各個院方指定位置。機房端以Patch Panel收容，使用者端接線盒或面板收容。
	
	
	

	4.1.3
	Cat6 UTP跳線（patch cord）
	
	
	

	4.1.3.1
	產品性能需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或 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並提供功能測試報告。
	
	
	

	4.1.3.2
	壓接色序位置須符合 EIA/TIA 568B標準。

	
	
	

	項次
	規格
	型錄
頁碼
	符合
規格
	備註

	4.1.3.3
	外層被覆材質特性須與上述4.4.2「Cat.6 UTP線路」為同一材質。
	
	
	

	4.1.3.4
	跳線RJ-45接頭及線材採機械式壓線，提供非膠黏式標示線路號碼。跳線接頭須以一體成形方式提供接頭懸臂保護機制。
	
	
	

	4.1.3.5
	機房端須為26~28AWG /CAT6極細短跳線。
	
	
	

	4.1.3.6
	跳線須為多股型式之軟線，俾利於施作安裝。
	
	
	

	4.1.4
	Cat6接續端子（Keystone）
	
	
	

	4.1.4.1
	接續端子產品須符合或優於 ISO/IEC 11801 Class E 或 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
	
	
	

	4.1.4.2
	塑料符合UL94V-0 等級之ABS材質。
	
	
	

	4.1.4.3
	使用者端依本院指示，安裝資訊插座面板或資訊插座盒。
	
	
	

	4.1.4.4
	資訊插座面板或資訊插座盒具備非分離式防塵蓋功能。
	
	
	

	4.1.5
	Cat6 UTP跳線面板（Patch Panel含Keystone）
	
	
	

	4.1.5.1
	產品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 或ANSI/TIA/EIA-568-C.2 Cat.6性能要求。
	
	
	

	4.1.5.2
	跳線面板為1U高度，適合於19吋機櫃，一字平面型式，可收容24 Port。
	
	
	

	4.1.5.3
	跳線面板本身需有後理線架之設計，用以固定纜線並避免纜線過度曲折。
	
	
	

	4.1.5.4
	採用模組式（Keystone Jack） 資訊插座設計。
	
	
	

	項次
	規格
	型錄
頁碼
	符合
規格
	備註

	4.1.5.5
	跳線面板資訊插座須具備非分離式防塵蓋功能。
	
	
	

	4.1.5.6
	機房端Panel面板需插滿Keystone（包含未拉線部分）。
	
	
	

	5
	Cat 6A 網路線路（含FTP、Keystone、Patch Cord、Patch Panel，須為同一廠牌）

	5.1
	須建置Cat 6A 網路線路共32點，配置如下：
	
	
	

	5.1.1
	1樓機櫃至1樓各指定空間，共6埠。
	
	
	

	5.1.2
	2樓機櫃至2、3樓各指定空間，共26埠。
	
	
	

	5.1.3
	須符合或優於ISO/IEC 11801 Class EA 或 ANSI/TIA/EIA-568-C.2/EN 50173 Category-6A 之 Cat.6A性能要求。
	
	
	

	5.1.4
	遮蔽式雙絞線水平纜線每條 4對為單位，必須為雙絞線，並以鋁箔遮蔽隔離干擾。
	
	
	

	5.1.5
	線材絕緣材質須為HDPE，纜線中心另加十字骨架隔離。
	
	
	

	5.1.6
	纜線外被覆材質須為低煙無鹵素，符合LS0H或LSZH特性材質。耐燃測試（Flame Retardant）符合IEC 60332-1耐燃標準。
	
	
	

	5.2
	Cat 6A遮蔽式雙絞線跳線面板（Cat 6A Patch Panel 含keystone）
	
	
	

	5.2.1
	須符合或優於ANSI/TIA-568 C.2、ISO/IEC 11801 Category-6A性能要求。
	
	
	

	5.2.2
	跳線面板為1U高度，適合於19吋機櫃，一字平面型式，可收容24 Port。

	
	
	

	項次
	規格
	型錄
頁碼
	符合
規格
	備註

	5.2.3
	跳線面板本身需有後理線架之設計，用以固定纜線並避免纜線過度曲折。
	
	
	

	5.2.4
	須為遮蔽模組式（Keystone Jack） 資訊插座設計。
	
	
	

	5.2.5
	跳線面板資訊插座須具備非分離式防塵蓋功能。
	
	
	

	5.3
	Cat 6A 跳接線（Cat 6A Patch Panel）
	
	
	

	5.3.1
	須符合或優於ANSI/TIA-568 C.2、ISO/IEC 11801 Category-6A性能要求。
	
	
	

	5.3.2
	壓接色序位置須符合 EIA/TIA 568B標準。
	
	
	

	5.3.3
	纜線外被覆材質須為低煙無鹵素，符合LS0H或LSZH特性材質。耐燃測試（Flame Retardant）符合IEC 60332-1耐燃標準。
	
	
	

	5.3.4
	跳接線纜線RJ-45接頭及線材採機械式壓線，並提供非膠黏式標示線路號碼。跳接線接頭須以一體成形方式提供接頭懸臂保護機制，並提供不同顏色區分線路區域。
	
	
	

	5.3.5
	跳接線須為單芯或多股型式之軟線，俾利於施作安裝。
	
	
	

	5.3.6
	機房端須為26~28AWG跳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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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案名：
	「體育館網路及機櫃更新」採購案
	採購案號：
its114-088

	項目名稱
	功能需求或設備規格
（出廠號、型號、名稱、規格）
	測試情形
	測試結果

	


	

	
	

	
	
	
	
	

	
	
	
	
	

	
	
	
	
	

	
	
	
	
	

	
	
	
	
	

	
	
	
	
	

	
	
	
	
	

	
	
	
	
	

	
	
	
	
	

	
	
	
	
	

	
	
	
	
	

	廠商測試
人員
	  年   月   日
	廠商主管
	年      月      日
	


註：得標廠商申請報驗時應交付本功能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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